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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
 

  

 

关于在全市开展《在职职工住院医疗 

互助保障活动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总工会，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工会联合会、经济技

术开发区总工会、三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、系统工会，行业工会

联合会，驻芜单位工会，直属企业工会： 

为深入贯彻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，进一步拓宽工会服务职工

群众的工作领域，经上级批准，芜湖市总工会决定自 2024 年 1 

月 1 日起在全市开展《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》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做好互助保障工作的重要意义 

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是中国工会的传统特色工作，是中国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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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级团结友爱，互助互济精神的具体体现。是一种保费低，保障

力度大，手续简便，赔付及时，管理规范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互

助互济活动。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在促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，维护

职工医疗健康权益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发面发挥了重要和积极

的作用。与工会送温暖工程，金秋助学，阳光就业，工会法律援

助等一道成为工会维权服务的品牌之一。 

二、《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》内容 

《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》会费标准 95 元/年，职

工因病住院，报销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 70%，转外

地就医报销个人自付部分 60%（2 次/年），特殊疾病门诊治疗报

销个人自付部分 50%（1 次/年）。 

三、参加本活动的条件和办法 

凡身体健康，能够正常参加所在单位工作，并且已经参加芜

湖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，年龄在 16 至 60 周岁的在职职工（含正

式职工，合同制职工，聘用期超过一年的临时职工）可由单位工

会向芜湖市总工会申请集体办理。 

参加本活动的职工不得少于全体职工的 80%，100 人以下的

单位要全部参加。 

四、规范管理和政策依据 

1．各级工会要广泛宣传，动员职工积极参加，要建立起以

《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》为主，涵盖《重大疾病》《意

外伤害》《女工特病》等保障服务体系，成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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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要争取参保单位党政领导和基层工会的支持，

将我市的互助保障工作做大做强做优，让工会的互助保障政策惠

及更多的职工。 

2．根据皖工发（2021）41 号文件《安徽省基层经费收支管

理办法》规定，职工互助保障可以从工会经费中列支。 

3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芜湖办事处具体负责各项事务办理，

办公地点：芜湖市职工服务中 4 楼。联系电话：3856250 联系人：

刘璟，李华 

 

 

 

芜湖市总工会办公室 

2023 年 11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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